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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申請應附書件一覽表 

備註： 

一、所有文件請用 A4紙張勿裁剪，影本切結「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」，加

蓋商業印章與負責人印章。並依項次順序排列，裝訂左邊。 

 

二、送件人送件時務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，以供查核。 

 

三、○外指外縣市遷入應檢附，本市轄內所在地變更者免附；減少所營業務登記而無商業名稱及所營業

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者，無須申請預查。   

 

四、資本額 25萬元（含）以上者，應檢附存摺或對帳單或查詢單影本，戶名：商業籌備處。 

 

五、所在地門牌應以戶政機關編訂之門牌為依據，未經戶政機關編訂門牌號碼之建物，不得登記為

所在地。建物所有權狀得以建物謄本、房屋稅籍證明或其他得證明建物所有權人之文件代之，如

建物為新建物僅有使用執照，尚未申請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，申請人得以使用執照替代建物

所有權狀或建物謄本，但僅限使用執照自核發日起三十日內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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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申請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

2 
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申請表或

答覆書[註三] 
1 1 ○外 1         

3 負責人身份證影本 1  ○外   1  1     

4 資本證明文件影本[註四] 1    1        

5 
所在地建物所有權狀或最近一期房

屋稅單影本[註五] 
1  1          

6 
房屋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或房屋租

賃契約書影本（所有權人非商業負責

人應檢附）[註六] 

1  1          

7 轉讓契約書影本(請於影本加蓋大、小章)      1       

8 
許可業務證明文件影本 

(經營特許行業者應附) 
1 1 1 1 1 1   1    

9 
合夥 

組織 

合夥人身份證影本 1  ○外    1   1   

10 
合夥人契約書影本、合夥(轉讓)

同意書影本(請於影本加蓋大、小章) 
1 1 1 1 1 1 1 1 1 1   

11 委託書(負責人親自辦理免附)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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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租賃契約須為「商業」與所有權人簽訂，如以(負責人)與(所有權人)簽約，其契約內容須明列商

業名稱，或載明得以辦理商業登記或供營業使用。   

 

七、設立或新增營業項目案件： 

(一)醫療器材零售業、醫療器材批發業，應附上各地區衛生所之「醫療器材商申請案件登記事項 

    申請書」「正本」文件(蓋有衛生局局長署名章為憑)。 

(二)特定相關行業(其他休閒服務業、休閒活動場館業、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、互動式情境驗 

    收服務業)須出具高雄市公司、商業申請登記「特定營業項目」聲明書。 

(三)兒少法規範行業(成人用品零售業、酒家業、特種咖啡茶室業等)須出具高雄市兒少法規範行 

    業申請公司、商業登記聲明書。 

(四)高雄市特定行業或易涉及都市計畫法行業(飲酒店業、餐館業、資訊休閒業、夜店業)均需出 

    具公司商業登記聲明書。 

 

八、 負責人更名請檢附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。 

 

九、申請復業時，經營許可行業之商號應檢附特許行業許可證。 

 

十、門牌整編加附門牌整編證明，門牌整編證明有效期限為 3個月。 

 

十一、商業負責人死亡有關登記事項： 

  (一)(商業要繼續營業)繼承登記併同負責人變更登記：   

1、稽徵機關(國稅局)核發之遺產稅核定免稅證明書、稅款繳清證明書、同意移轉證明書或不計

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之影本。(或其他證明繼承文件) 

2、繼承系統表。 

3、全體合法繼承人協議書由特定人繼承商業(商號)。 

4、父母、監護人與未滿 18歲子女之利益相反，依法不得代理時，應向法院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；

由遺產管理人代為申請者，應附具遺產管理人之證明文件。 

5、由特定人提出商業申請書。(合夥需檢附全體簽名之合夥同意書及合夥契約書影本)。 

  

(二)(商業不想繼續營業)繼承登記併同歇業登記： 

1、前項 1~4項文件相同。 

2、由特定人提出商業申請書(申請歇業)。(合夥需檢附全體簽名之合夥同意書影本) 
 
(三)全體繼承人已向法院申報抛棄繼承者，可以法院裁定影本通知機關。 

 

十二、經理人之任免或調動，應檢具下列文件申請之： 

(1) 申請書。 

(2) 經理人任免或調動有關之證明文件；屬於合夥組織者，並應檢具全體合夥人簽名蓋章之同意

書。(例如商業名義指派特定人指(免)派某店經理人、委託事項等)。 

(3) 經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

十三、負責人或合夥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者（ex.滿 7歲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），應檢附法定代理人

http://www.economic.taichung.gov.tw/public/12.%E7%B9%BC%E6%89%BF%E7%B3%BB%E7%B5%B1%E8%A1%A8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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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及戶籍謄本(或身分證影本)供核對身份。 

 

十四、申請更正之登記事項，以文字錯誤或遺漏者為限；其涉及登記內容者，應申請變更登記。 

 

十五、申請商業證明書/抄錄/查閱，請檢具申請書一份至規費收繳櫃檯申請。 

(一)以商業為申請人，請蓋大、小章。後續核准時，憑大、小章可至現場領件(可選擇電子送達或

加郵資寄送)。 

(二)以負責人為申請人時，請檢附身分證影本(正本備供查驗)，免附利害關係證明文件，憑身分證

正本查驗後現場領件(可選擇電子送達或加郵資寄送)。 

(二)非負責人申請者須另檢附委託書，或於申請書內填妥代理人欄位，及利害關係證明文件（例如：

法院判決書、或起訴書、或債權證書、或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。) 

 

十六、規費繳納：現金或匯票，匯票抬頭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。 


